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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章  

擅用他人名义行为

第一部分：支持声称

18 .1  若候选人把某人或某组织的姓名、名称、标识或图

像纳入其选举广告中，而发布的方式意味着或相当可能导致

投票人／获授权代表相信该候选人（或与其有关联者）获得

该人士或组织的支持，除非该候选人符合和遵守以下条件及

规定，否则即属违法：  

( a ) 在发布该项选举广告前，候选人已取得有关人士或

组织的书 面同意，允许其姓名、名称、标识或图像

被纳入该广告中；或

(b ) 该候选人没有自行／授权任何人要求或指示把有

关人士或组织的姓名、名称、标识或图像纳入该广

告中（例如有关选举广告内容是由有关支持者主动

提供）。

如有关选举广告符合本段 ( a )或 (b)段的条件，而有关人士或组

织提供了该广告的任何内容，则除非已获有关人士或组织的

书 面同意，否则该候选人不得修改，亦不得授权任何人修改

该姓名、名称、标识或图像或由其提供的内容。  

[《选举（舞弊及非法行为）条例》第 27 条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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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2  即使该选举广告载有陈述以示并非意味 着该人或

该组织支持任何候选人，仍属违法。 [《选举（舞弊及非法行

为）条例》第 27(4 )条 ]  

注 意：  

口 头 同 意、 或 在 发 布 选 举 广 告 后 才 取 得 的 书 面 同

意，均 不符合 法例 要求。同时，每项支持同意，不

论由多少人签署，都须载于同一份单一文件上，而

不能由多份文件组成或从一连串的通讯或信息中

推断。  

18 .3  选管会已拟备样本表格，以便利候选人以书面形式

取得某 人 或 某 组 织的支 持 同 意。候选人呈交选举提名表格

时，会获发该样本表格。候选人亦可于选举事务处及有关选

举主任的办事处索取该表格，或从选举事务处网站下载。  

18 .4  若支持者只同意以个人名义支持某候选人，而支持

者有意提及其职衔或其组织名称，则须避免令人以为有关组

织亦支持该候选人。若选举广告显示有关组织的支持，则必

须经组织管理层批准或全体大会通过。  

18 .5  此外，在将有关人士的个人资料 63（可包括其姓名、

名称、标识、图像及／或内容）纳入选举广告时，候选人须

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，以确保有关的个人资料准确无

 

63 根据《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》第 2(1)条，个人资料指符合以下说明的任何资

料：  

(a)  直接或间接与一名在世的个人有关的；  

(b)  从该资料直接或间接地确定有关的个人的身分是切实可行的；及  

(c)  该资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阅及处理均是切实可行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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误，否则有可能违反《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》附表 1 的保

障资料第 2(1)原则 64。  

18 .6  就候选人在网上平台发布的选举广告，有些人士或

组织可能会为了表达对某候选人的支持，而自发地对候选人

所发布的选举广告 “赞好 ”、作出回应、或将其姓名、名称、

标识或图像纳入选举广告中。如候选人没有要求或指示，或

授权任何人要求或指示有关人士或组织作出支持，则该候选

人无须事先取得有关人士的书面同意，惟候选人不可在未获

有关人士或组织的同意前修改有关选举广告。然而，若该候

选人邀请某人就其网上的选举广告作回应，或参与网上直播

的竞选活动，以示其对该候选人的支持，该候选人必须事先

取得其书面同意。[《选举（舞弊及非法行为）条例》第 27(1 )

及 (1A)条 ]  

18 .7  任何人作出虚假的支持声称，即属违法，而为促使

或阻碍某候选人或某些候选人当选，向候选人提供其明知或

理应知道属虚假达关键程度或具误导性达关键程度的资料，

亦属违法。 [《选举（舞弊及非法行为）条例》第 27(6)条 ]  

支 持同意 书  

18 .8  为免生疑问，支持同意书应清楚指出支持者是以哪

类名义表示支持︰  

( a )  以个人名义给予支持  — 候选人的选举广告或竞

选活动不应提及该支持者的职衔；  

( b )  可提及其职衔（并无提及有关的组织名称）  — 支

持同意书应列明支持者是否同意公布其职衔及对

 

64 保障资料第 2(1)原则：须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，以确保在顾及有关的个人

资料被使用于或会被使用于的目的（包括任何直接有关的目的）下，该个人资

料是准确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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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职衔的描述。如在选举广告内公布有关职衔，支

持者和候选人应确保使用资料时不会令人误会有

关组织支持该候选人。  

举例来说，当选举广告中有 “学校校长 ”（例如 “陈大

文校长 ”）或 “业主立案法团主席 ”（例如 “业主立案

法团主席陈大文 ”）的职衔时，而选举广告张贴在该

等人士服务的学校或楼宇中，较为理想的做法是候

选人事先得到有关组织的书面批准；  

( c )  可提及其职衔及有关组织名称  — 候选人应确保

支持者已根据所属组织的内部守则及程序获得其

组织的事先书面批准，才可一并使用支持者的职衔

及组织名称。如有疑问，候选人或其支持者应谘询

相关组织其内部守则及程序。候选人应避免令人误

会整个组织支持该候选人；及  

( d )  以组织名义给予支持  — 支持同意书应列明已得

到该组织的管理阶层批准或在全体大会所通过的

决议批准。支持同意书须由组织的获授权人士（如

该组织的董事、主席或行政总裁等）签署。 [《选举

（舞弊及非法行为）条例》第 27(5 )条 ]  

18 .9  任何人士或组织可支持多于一名候选人（甚至是在

同一界别分组竞逐的候选人），惟其支持同意书内必须述明

上述情况。  

撤 销支持 同意书  

18 .10  个人或组织可撤销对某候选人已作出的支持同意。

为避免争拗，个人或组织如撤销对某候选人的支持同意，应

把撤销同意通知书送交该候选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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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11  各候选人必须按第八章第 8 .39 段所示，将有关选举

广告的书面同意上载至其候选人平台或中央平台，或向有关

选举主任缴存书面同意的文本。候选人亦必须把撤销支持同

意的通知书上载至相关平台，或按第八章第 8.39 段所示，通

知有关选举主任该支持同意已被撤销。选举主任收到的书面

同意及撤销通知书会存放于指定地点供公众查阅。[《选举委

员会选举程序规例》第 108(2)及 (3 )条 ]  

18 .12  当一项支持候选人的同意被撤销后，有关候选人应

立即停止发布任何载有已撤销同意的人士或组织的选举广

告。此外，根据《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》附表 1 的保障资

料第 2(2 )原则的规定，候选人须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，

以确保有关人士的个人资料不会被保存超过所需的保存时

间 65。《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》第 26 条亦要求候选人采取

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删除已不再为使用目的而需要的个人

资料，除非相关删除受任何法律禁止或不删除该资料是符合

公众利益的。  

注 意：  

载有该等支持声称的选举广告的制作费用须视作

候选人的选举开支，并须在选举申报书中申报。  

18 .13  假如候选人甲的姓名或照片出现在候选人乙的选

举广告内以示对候选人乙的支持，选举广告的开支是否须要

由候选人甲负担须视乎有关宣传品有否以明 确或暗示方式

宣传候选人甲。当中可能涉及两种情况：  

 

 

65 即 将其 保存以 贯彻该 资料被 使用于 或会被 使用于 的目的（包括 任何直 接

有 关的目 的）所 需的时 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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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 况一  

如候选人甲的姓名和照片出现在候选人乙的选举

广告内，只是为显示对候选人乙的支持而非为促使

候选人甲当选，该选举广告不应被视作联合选举广

告。所招致的选举开支应只计算入候选人乙的选举

开支内。在这情况下，候选人乙必须事先取得候选

人甲的书面同意支持，方可在其选举广告内使用候

选人甲的姓名或照片。 [《选举（舞弊及非法行为）

条例》第 27 条 ]  

情 况二  

如候选人乙发布的选举广告除了为自己作宣传外，

亦同时为候选人甲的参选作宣传，则相关选举广告

会被视作联合选举广告。候选人甲及候选人乙在发

布联合选举广告前，应事先取得对方的书面同意支

持，而候选人乙亦必须事先获得候选人甲以书面授

权为选举开支代理人。联合选举广告的费用一般由

候选人甲及候选人乙按每人所占的广告尺寸比例

分摊，并分别计算入各自的选举开支内。[《选举（舞

弊及非法行为）条例》第 27条 ]  

18 .14  候选人如在选举广告内利用照片显示其过往曾参

与的活动，而照片内有其他人士（可能包括同一选举的其他

候选人）时，则发布该选举广告可能意味着或相当可能导致

投票人／获授权代表相信该候选人获得照片中有关人士的

支持，因此候选人必须在发布该选举广告前取得有关人士的

书面同意；否则，候选人应采取有效措施，避免让投票人／

获授权代表相信照片内的人士支持某候选人。举例来说，如

选举广告刊载候选人与他人参与活动的照片，候选人可于照

片下方加上标题，说明有关活动的具体性质和相关资料，以

确保一个合理和中立的人，不会误以为候选人已获得照片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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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士的支持。然而，如果有关照片仍然可能导致投票人／

获授权代表相信候选人得到照片中的人士的支持，即使该选

举广告载有陈述以示并非意味着得到照片中的人士的支持，

候选人仍须事先取得该等人士给予支持的书面同意，否则即

属违法。 [《选举（舞弊及非法行为）条例》第 27(4 )条 ]  

18 .15  法例并没有订明签署支持同意书人士的最低年龄，

但如支持者未满 18岁，为审慎起见，候选人可安排该支持者

的家长或监护人在支持同意书上加签。  

18 .16  除非候选人事前已获得某人士、团体、政府机构或

政府部门给予支持的书面同意，否则不应在其选举广告内夹

附由任何人士、团体、政府机构或政府部门发布的物品，以

免令投票人／获授权代表相信候选人获得相关人士或组织

的支持。  

18 .17  由于影像有机会被视作个人资料，候选人在使用某

人的影像时，应注意是否与原本收集该影像的目的一致或直

接有关。此外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已印备《给候选人、

政府部门、民意调查组织及公众人士的选举活动指引》（见

附 录八），旨在提供一般参考资料，说明候选人在进行竞选

活动时，收集、持有、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方面须要注意的

事项。  

 

第二部分：法庭的权力及刑罚  

18 .18  候选人如因粗心大意、意外地计算错误或任何合理

因由（非因不真诚所致）而违反有关非法行为的规定，可向

原讼法庭申请颁布命令，豁免其刑事责任（见第十七章第六

部分及第八章第 8.54段）。[《选举（舞弊及非法行为）条例》

第 31条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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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19  法庭可发出禁制令，禁止发布任何属虚假达关键程

度或具误导性达关键程度的陈述或支持声称。同一界别分组

的候选人、选举代理人、有关界别分组的投票人／获授权代

表，以及虚假资料所涉人士或团体，均可申请是项禁制令。

[《选举（舞弊及非法行为）条例》第 28条 ]  

18 .20  任何人如作出虚假的支持声称，即属非法行为，可

判处罚款 200 ,000元及监禁 3年。 [《选举（舞弊及非法行为）

条例》第 22(1 )及 27条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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